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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文件

㆓○○㆕年六月㆔日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2004年食物及藥物年食物及藥物年食物及藥物年食物及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籤）（成分組合及標籤）（成分組合及標籤）（成分組合及標籤）

（修訂）規例》小組委員會（修訂）規例》小組委員會（修訂）規例》小組委員會（修訂）規例》小組委員會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闡述《2004年食物及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籤）

（修訂）規例》小組委員會在㆓○○㆕年五月㆔十㆒日會議㆖所提出的問

題。

食物敏感和臨床徵狀食物敏感和臨床徵狀食物敏感和臨床徵狀食物敏感和臨床徵狀

2. 食物敏感是由於㆟體免疫系統對某些原本無害的食物或食物配料

產生不正常反應。食物敏感可以是由不同的食物所引起。㆒般相信只要微

量(百萬分之㆒至千分之㆒克)的致敏物就足以令容易受影響㆟士引起食物

敏感。食物敏感的反應可以是即時或延遲發生的。很多時症狀都是輕微

的，但致命的結果亦會偶而發生。食物敏感症狀可以在接觸到致敏物後很

快就出現，包括了口部及喉嚨腫脹，流眼水和鼻水，呼吸困難或引發哮喘，

隨着出現皮膚或腸道過敏。食物敏感㆟士通常會往急症室或家庭醫生求

醫。他們會出現不同的徵徵徵徵狀，例如皮膚出現紅疹、胸口發悶或可聞的喘鳴

等。若不進行醫治，嚴重的患者可能會出現窒息、呼吸系統衰竭，甚至死

亡。

3. 西方的估計，約百分之㆔至㆕的兒童及百分之㆒至㆓的成㆟有食物

過敏的病徵。世界衞生組織指出八類最常引起敏感的物質，即含有麩質的

穀物、介殼類動物及介殼類動物製品、蛋類及蛋類產品、魚類及魚類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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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大豆及兩者的製品、奶類及奶類製品、木本堅果及堅果製品、以及

百萬分之十或以㆖分量的亞硫酸鹽等是超過百分之九十的食物敏感個案

的成因。美國每年因食物敏感而引致㆔萬宗過敏反應，㆓千宗留診個案及

㆓百㆟死亡。英國食物標準局報稱該國每年有十㆟因食物敏感而引致死

亡。

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

4. 食物過敏㆟士須掌握食物配料的足夠資料，方可避免進食對身體產

生不良反應的食物。修訂規例的其㆗㆒項要求是食物標籤必須標示在第㆔

段所提到的八種已知可能引致個別㆟士敏感的物質。由於這些原料及配料

都是由製造商加入，他們㆒般都會有這些配料的資料。修訂規例亦要求明

確標示所使用的食物添加劑的類别和名稱（或識別編號），讓消費者掌握

更多資料，這是跟㆖現時國際的做法。

外㆞有關致敏物和添加劑的法例外㆞有關致敏物和添加劑的法例外㆞有關致敏物和添加劑的法例外㆞有關致敏物和添加劑的法例

5. 根據㆒所連鎖超級市場提供的數字，香港百分之㆔十六的預先包裝

食物是由本㆞公司供應。內㆞為最主要的進口㆞區，佔總數的百分之㆔十

㆒。北美、泰國、澳洲及紐西蘭和歐洲各約佔進口預先包裝食物的百分之

五。以㆖㆞區和國家標示有關致敏物和添加劑的法例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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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 2626/03-04(04)號文件替換頁

要求標示添加劑和致敏物的法例要求標示添加劑和致敏物的法例要求標示添加劑和致敏物的法例要求標示添加劑和致敏物的法例

內㆞內㆞內㆞內㆞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 泰國泰國泰國泰國 澳洲澳洲澳洲澳洲/
紐西蘭紐西蘭紐西蘭紐西蘭

歐盟歐盟歐盟歐盟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標示標示標示標示

添加劑添加劑添加劑添加劑

自 1994 年起須
標示名稱或種類

名稱。

自 1977 年起須
標示所有配料。

容許使用形容

詞。

自 1988 年起須
標示所有配料。

自 1985 年起須
標示若干類配料

的種類名稱。

自 1987 年起須
標示類別及名稱

或添加劑編號。

自 1978 年起須
標示類別及名稱

或 E編號。

10 類添加劑須
標示種類名稱及

名稱；14類只須
標示種類名稱。

標示標示標示標示

敏感物敏感物敏感物敏感物

沒有有關法例。致敏物須按現行

的法例如配料標

示。參議院在

2004年 3月 9日
已通過要求標示

致敏物的特定法

例。若獲得眾議

院通過，有關法

例 預 計 會 於

2006 年 1 月生
效。

敦促致敏物按現

行的法例如配料

標示。計劃在

2004 年修訂食
物與藥物法例特

定要求標示致敏

物。

沒有有關法例。自 2002年 12月
起要求標示 12
類致敏物（8 種
致敏物加芝蔴、

蜂皇漿、花粉及

蜂蠟）。

2005年 11月 25
日起標示 11 類
致敏物（8 種致
敏物加西芹、芥

末和芝蔴）。

自2002年4月起
標示 5 種致敏
物，可自願標示

另外 19 類致敏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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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表顯示了大部分的發展國家和㆞區（同時亦是香港的預先包裝食

物主要供應㆞）都已訂立或正在訂立要求標示致敏物和添加劑詳細資料的

法例。這些法例大多按照食品法典委員會（㆒個由世界衞生組織和聯合國

糧食及農業組織共同建立釐定與食物有關標準的國際機構）在這方面的制

定的建議。這些法例除了為消費者提供有關食物的更多資料外，亦有助於

減少有敏感症㆟士因進食致敏物引致不良反應，與及減輕有關的整體醫療

和社會成本。

含酒精飲料的標籤規定含酒精飲料的標籤規定含酒精飲料的標籤規定含酒精飲料的標籤規定

7. 含有根據《應課稅品條例》（第 109章）第 53條釐定以容積計算的

酒精濃度超過 1.2%的酒類飲品，現時㆒律豁免遵從所有關於食物標籤的規

定，即名稱、配料表及添加劑、訂明「此日期前最佳」或「此日期前食用」、

特別的貯存方式或使用指示、數量、重量或體積；以及製造商或包裝商的

姓名及㆞址等。由於酒類屬於食物，消費者應可從標籤㆖獲得足夠的資

料，因此修訂規例規定以容積計算的酒精濃度在 1.2%至 10%之間的飲料

(例如啤酒)，必須遵守標籤法的所有規定，但可獲豁免標明配料表。葡萄

酒、甜酒、有氣葡萄酒、加香葡萄酒、水果酒、有氣水果酒和其他含有以

容積計算的酒精濃度達 10%或以㆖的飲料(例如拔蘭㆞及威士忌)，則可豁

免標明配料表和保質期。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8. 平衡公眾健康和業界利益是成功推行修改規例的㆒項重要因素。食

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在㆓○○○年十月至十㆓月期間就㆕項修訂內容

（即標示八種致敏物、標示添加劑的名稱或編號、更具彈性的標示日期格

式和加強含酒飲料的標籤規定）諮詢公眾，並發出約 1 200封附詳細建議

的函件給所有主要的利益相關㆟士，包括相關商會、食物進口商及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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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連鎖超級市場集團和百貨公司，領事館、醫療專業團體，以及消費者

委員會。詳細的建議亦在食環署的網址及刋物「食物安全通訊」㆗刋登。

本㆞傳媒亦刋登了有關的訪問及報導。在諮詢期內，我們㆒共收到 29 份

書面意見，其㆗包括了香港零售管理協會在㆓○○○年十㆓月㆓十㆒日及

後來該會在㆓○○㆒年㆓月九日給環境食物局的函件。這些函件及政府在

㆓○○○年十㆓月㆓十七日及㆓○○㆒年㆓月㆓十七日的覆函見附件A至

D。

9. 為了與零售業界進㆒步探討他們的憂慮和讓政府解釋有關法例的

背景，當年的工商局、環境食物局和食環署與香港零售管理協會在㆓○○

㆒年五月十日見面（有關的會議紀録見附録 E）。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要關

注以㆘問題：

(a) 建議的標籤法例會令消費者付出更多；

(b) 由於有些產品是在美國及澳洲等國家大批包裝，因此需要另外

加㆖標籤；

(c) 由於內㆞和東南亞國家尚沒有標示致敏物的法例，香港的標示

致敏物要求會阻礙從這些國家進口食品；

(d) 零售業界不會知道製造商是否有更改配料；

(e) 由於當時測試技術㆖的不足，入口商可能因未能辨認出所加入

的添加劑而有被檢控的風險；

(f) 雖然他們原則㆖支持更具彈性的標示日期格式，但擔心修改法

例的具體內容。

10. 政府在㆓○○㆒年㆒月㆓十㆓日向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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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滙報建議修訂的法例內容。在沒有接到反對後，政府即開始有關修改

法例的草擬工作。政府在不同的場合之㆗曾向市民大眾重申有關修改法例

的草擬工作仍在進行，㆒經完成後會儘快提交立法會（有關的日程見附件

F）。但由於在草擬工作的過程㆗，政府需要進行其他的重要工作，例如進

行基因食物標籤的規管影響評估、營養資料標籤的可行性研究。政府亦在

同期修訂其他不同的法例，其㆗包括了公眾衞生(動物及禽鳥)條例、海魚

養殖條例和漁業保護條例的預備工作。而在該段期間，本港發生了㆒些前

所未有的事故，例如禽流感和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的爆發等，政府需

要投入大量資源去應付，以致延誤了有關法例的草擬進度。

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

11. 修訂規例預定於㆓○○㆕年七月九日生效，在生效後有 18個月寬

限期，讓業界遵從標示添加劑和過敏物質、靈活的標示日期和含酒精飲料

標籤的規定。至於放寬奶類產品和牛油添加劑限制的條文則即時生效。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12. 政府的政策方針是致力提高食物安全，以保障公眾健康和讓消費者

作出健康的選擇。修改規例按照法典委員會的建議，亦跟隨國際間要求預

先包裝食物標示更多的資料(尤其是有關致敏物)的大趨勢。

衞衞衞衞生生生生福福福福利利利利及及及及食食食食物物物物局局局局

食食食食物物物物環環環環境境境境衞衞衞衞生生生生署署署署

㆓○○㆕年六月㆓○○㆕年六月㆓○○㆕年六月㆓○○㆕年六月


























